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降低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的通知

发改价格[2013]1494 号

公安部、司法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水利部、农业部、国家卫

生计生委、环境保护部、审计署、国资委、国家工商总局、国家知识产权局、

中国外文局、国家铁路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发展改革委、物价局、财

政厅（局）：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实施<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
任务分工的通知》（国办发[2013]22号）要求，减轻企业和居民负担，决定

降低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现将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自 2013年 10月 1日起，降低下列 14个部门 20个行政事业性收费

项目的收费标准，具体项目和标准见附件。

二、上述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降低后，有关执收部门和单位要按规定到原

核发《收费许可证》的价格主管部门办理《收费许可证》变更手续。各级财

政部门要按照相关规定，妥善安排有关部门和单位预算（不包括公证费按经

营服务性收费管理的公证机构），确保其工作正常开展。

三、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严格执行本通知规定，对公布降低的行政事业性

收费标准，不得以任何理由拖延或者拒绝执行。各级价格、财政部门要加强

对本通知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对不按规定降低收费标准的，按有关规定给

予处罚，并追究责任人员的行政责任。

四、各省（区、市）价格、财政部门要结合本通知精神，对按规定权限由

本地区制定的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进行一次全面梳理和审核，降低偏高的收

费标准。对本通知规定降低有关考试考务费标准的，要相应降低向考生收取

的考试费标准。各省（区、市）价格、财政部门要于 9月底前，将降低后的

收费标准通过政府网站和新闻媒体向社会公布。

各省（区、市）价格、财政部门要将本地区收费标准降低情况，包括降低

的收费标准、涉及的收费金额和制定的相关政策措施等情况，于 10月底前

报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



附件：降低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 政 部

2013年 8月 2日

附件

降低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

一、公安部门

（一）机动车抵押登记费，由现行的每辆次 100元降为每辆次 70元。

（二）因丢失要求补发因私护照的收费标准，由现行的每本 400元降为

每本 200元。

二、司法部门

公证收费（包括按行政事业性收费进行管理的公证收费和经营服务性公

证收费）中证明财产继承、赠与、接受遗赠的收费标准，由现行按受益额的

2%收取下调为:受益额 20万元以下的部分，按不超过 1.2%收取；超过 20
万元不满 50万元的部分，按不超过 1%收取；超过 50万元不满 500万元的

部分，按不超过 0.8%收取；超过 500万元不满 1000万元的部分，按不超

过 0.5%收取;超过 1000万元的部分，按不超过 0.1%收取。证明单方赠与或

受赠的，减半收取。具体收费标准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价格主管部门会

同有关部门制定。

三、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所属执业资格注册中心向省级考试机构收取的相关

考试考务费标准降低为：注册岩土工程师基础考试考务费标准由每人每科

42元降为 15元，专业考试考务费标准由每人每科 91元降为 22元；注册公

用设备工程师、注册电气工程师、注册化工工程师和注册环保工程师基础考



试考务费标准，由每人每科 24元分别降为 18元、15元、18元、15元；

物业管理师基础考试考务费标准由每人每科 25元降为 11元，专业考试考务

费标准由每人每科 30元降为 15元；房地产经纪人考试考务费标准由每人每

科 49元降为 13元。

四、交通运输部门

（一）长江干线船舶引航收费，在现行收费标准基础上下调 20%。

（二）交通运输部所属交通职业资格中心向省级考试机构收取的注册土

木工程师（港口与航道工程）执业资格专业考试考务费标准，由每人每科

40元降为 30元。

五、农业部门

（一）国内植物检疫费，降低种子、苗木等繁殖材料的调运检疫费和产

地检疫费标准，具体为：

1.调运检疫费,其中：粮谷类由按货值的 0.60%降为按货值的 0.45%收

取；经济作物类由按货值的 0.70%降为按货值的 0.50%收取；水(瓜)果类由

按货值的 0.80%降为按货值的 0.60%收取。

2.产地检疫费，其中：粮谷类由按产值的 0.40%降为按产值的 0.30%收

取；经济作物类由按产值的 0.45%降为按产值的 0.35%收取;水(瓜)果类由按

产值的 0.60%降为按产值的 0.45%收取。

其他应施检疫的植物、植物产品检疫费，粮谷类按降低后标准的 20%
计收，经济作物和水（瓜）果类按降低后标准的 30%计收。

（二）农机产品测试检验费，在现行收费标准基础上下调 20%。

（三）农业部所属中国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向省级考试机构收取的执

业兽医资格考试兽医全科考务费标准，由每人每科 15元降为 11元。

六、卫生计生部门

国家卫生计生委所属卫生部人才交流服务中心向省级考试机构收取的

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考务费标准，由初级资格考试每人每科 20元、中级

资格考试每人每科 40元统一降为每人每科（含初级和中级）20元。

七、国有资产管理部门



（一）国务院国资委所属中国机械工业勘察设计协会、中国电力规划设

计协会向省级考试机构分别收取的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注册电气工程师执

业资格专业考试考务费标准，由每人每科 40元降为 25元。

（二）国务院国资委所属中国石油和化工勘察设计协会向省级考试机构

收取的注册化工工程师执业资格专业考试考务费标准，由每人每科 40元降

为 30元。

（三）国务院国资委所属中国企业联合会向省级考试机构收取的管理咨

询师职业水平考试客观题科目考务费标准，由每人每科 25元降为 18元，主

观题科目由每人每科 30元降为 22元。

八、环保部门

环保部所属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向省级考试机构收取的注册环保工

程师专业考试考务费标准，由每人每科 30元降为 25元。

九、水利部门

水利部所属水利水电规划设计总院向省级考试机构收取的注册土木工

程师专业考试（水利水电工程）考务费标准，由每人每科 30元降为 25元。

十、审计部门

审计署干部培训中心向省级考试机构收取的高级审计师资格考试考务

费标准，由每人每科 50元降为 20元。

十一、工商部门

受理商标注册费，其中纸件商标注册申请由现行每件 1000元降为每件

800元（限定本类 10个商品。10个以上商品，每超过 1个商品，每个商品

加收 80元）。网上受理商标注册费仍按现行规定执行。

十二、知识产权部门

国家知识产权局向省级考试机构收取的全国专利代理人资格考试考务

费标准，由每人每科 20元降为 15元。

十三、外文出版部门

中国外文局翻译专业资格考评中心向省级考试机构收取的翻译专业资

格（水平）考试考务费标准降低为：三级笔译翻译（含 2 科）由每人 300
元降为每人每科 75元，三级口译翻译（含 2科）由每人 360元降为每人每

科 90元；二级笔译翻译（含 2科）由每人 360元降为每人每科 90元，二



级口译翻译、交替传译（含 2科）由每人 430元降为每人每科 100元；一

级笔译翻译（含 2科）由每人 1000元降为每人每科 200元，一级口译翻译、

交替传译（含 22科）由每人 1300元降为每人每科 300元；同声传译（含 2
科）由每人 1940元降为每人每科 400元。

十四、铁路部门

国家铁路局收取的会计从业资格考试考务费标准，由每人每科 30元降

为 20元。


